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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祥基金会薪酬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《聚祥基金会章程》

制定本办法，本办法适用于聚祥基金会全体专职员工。

第二条 基金会薪酬管理原则：公平、激励、合理，促

进项目发展。

第三条 基金会薪酬管理定位：本地及行业中位，努力

本地中高位。

第二章 薪酬体系构成

第四条 薪酬体系由 4 大板块构成：固定薪金、保障机

制、福利关怀、职业发展。

固定薪金 基本工资、职位工资等

保障机制 五险一金等

福利关怀 法定、司定

职业发展 提升、激励

注：4 大板块详细内容及薪金阅读附表

第三章 薪酬发放

第五条 薪酬发放



（一）以月为计算单位，于每月 06 日发放上一月工资，

遇到国家节假日，发放日期提前；

（二）试用期工作人员在试用期间按照工资的 80%发放；

（三）专职工作人员休产假期间，工资在员工报销生育

保险后视实际情况补退。领取的生育津贴高于产假期间工资

的部分归于专职工作人员，领取的生育津贴不足工资的由基

金会补充；

（四）专职工作人员在病假、保胎假期间，工资按照不

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%发放，具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
第六条 基金会为专职工作人员缴纳五险一金，缴纳比

例按照鄂尔多斯市有关规定执行。由基金会在其工资待遇中

代为扣缴的款项有：

（一）个人所得税；

（二）养老保险金；

（三）医疗保险金；

（四）失业保险金；

（五）住房公积金；

（六）其他必要的款项。

第七条 根据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、相关政策和当地工

资增长水平，秘书长可以对工资标准提出修改意见，报理事

会审议后进行调整。

第四章 休假规定



第八条 依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，基金会做出以下休假

规定：

法定假日 每周两天公休日及国务院相关通知的法定节假日

带薪年假

关于年休假

1.入职 1 年以上的专职员工，每年可享受 5 个工

作日带薪年休假，不可跨年累计使用；

2.离职员工在离职当年可享受的带薪年假天数按

照员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，折算方法：（当年

度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数/365 天）*员工本人应当

享受的年休假天数-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天数。员

工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，准许员工休满应休未

休假期后离职或支付未休年假工资报酬，但折算

不足 1 整天但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。

不享受年休假情形：

1.员工请事假累计 20 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

工资的；

2.员工请病假累计 2 个月以上（必须有医院开具

的有效病假条或者医院就诊证明）。

其他假日

以下假日为全额带薪假日，超过规定假日的请假

为无薪假：

1.婚假：专职员工可在结婚当年享受 18 天休假，

国家法定休息日计入婚假假期。婚假需一次性休



完，过期不予保留；

2.产假：女职工生育享受 158 天产假，怀孕未满 4

个月流产享受 15 天产假、怀孕满 4 个月流产享受

42 天产假，男职工配偶生育，男职工可享受 25

天陪产假；

3.哺乳假：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规定的前提下，

女性员工在其婴儿一周岁前，可享有每天总计 1

小时的哺乳假；

4.丧假：专职员工亲属离世，可享受 3 天带薪丧

假；

5.事假：其他请假均为事假，专职员工可享受 20

天带薪事假。

以下假日为部分薪资发放及无薪假：

1.病假：专职工作人员如因患病需要请假，需携

带相关医院病历证明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（1）实

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，本基金会工作年限五年以

下给予 3 个月医疗期，五年以上给予 6 个月医疗

期；（2）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上，本基金会工作

五年以下给予 6 个月医疗期，五年以上十年以下

给予 9 个月医疗期，医疗期间薪资按照本办法第

六条规定发放（医疗期 3 个月的按 6 个月累计病

休假计算，6 个月的按 12 个月累计病休假计算，9



个月的按 15 个月累计病休假计算）；

2.保胎假：专职工作人员怀孕期间需要保胎，医

生开具证明，薪资按照病假规定发放；

3.事假：除本办法规定的全额带薪事假，其余事

假均为无薪假，基金会事假除特殊情况一年累计

不得超过 2 个月。

备注：

1.员工主动放弃的休假，不予安排工资报酬；

2.相应期限内，未休假期不能用补休和薪金替代。

第九条 申请假期及请假流程：

（一）所有假期申请流程均在企业微信审批中提交；

（二）申请病假、婚假、产假、保胎假需按照规定提交

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三）请丧假、事假需提前申请，合理安排好工作交接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条 基金会法定薪金、假期、福利等均根据国家规

定实行，基金会司定薪酬、假期、福利等均根据基金会具体

运营实时调整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聚祥基金会。

附表：1.聚祥基金会薪酬体系图


